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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內地知名產業科技公司

簽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International Genius Company（「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通過其旗下全資子公司與內地知名產業科技公司

「廣州米樂百業科技有限公司」（「米樂百業」）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簽訂了一

份「戰略合作意向書」（「合作意向書」）以締結長期戰略合作關係。

米樂百業是一家於二零二零年在內地成立，中國境內首家以產業互聯生態體系發

展物業、商圈、超市和農業等百業互聯的科技公司，米樂百業現時是Open AI

ChatGPT在中國地區獨家授權的經營和品牌使用的企業，可在中國地區使用和分

銷ChatGPT的商標、標誌和其他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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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與米樂百業締結戰略合作關係能有助於提高本集團在交易算法領域的

應用研究及有利於全體股東的利益，米樂百業現有的ChatGPT的授權（包括但不限

於：使用品牌、商標和知識產權和技術進行廣告、營銷、使用和分銷的權利）將

有利於本集團將其人工智能交易技術賦能，進而將其商品化及業務化，為本集團

創造穩定及可觀的經營利潤。

承董事會命

International Genius Company

執行董事

林烽博士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 (i)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林烽博士； (ii)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孫丘

珍女士及戴承延先生；及 (iii)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勞恒晃先生、王軍生先

生及葉仕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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